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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

源】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77号) 《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已经2005年5月16日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二五年六月一日进出口商品复验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规范

进出口商品复验行为，维护对外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以下简称

报检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作

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验

。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

局)统一管理全国的进出口商品的复验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及

其设在各地的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所受理的进出口商

品复验工作。 第四条 复验工作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

原则。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五条 报检人对检验检疫机构作

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检验结果的检验检疫机

构或者其上级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复验，也可以向国家质检总

局申请复验。受理复验的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负

责组织实施复验。 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对同一检



验结果只进行一次复验。 第六条 报检人申请复验，应当自收

到检验检疫机构的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提出。 因不可抗力

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申请复验的，申请期限中止。从中止

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期限继续计算。 第七条 报检人申请

复验，应当保证（持）原报检商品的质量、重量、数量符合

原检验时的状态，并保留其包装、封识、标志。 第八条 报检

人申请复验，应当按照规定如实填写复验申请表(见附件)，

并提供原报检所提供的证单、资料及原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

检验证书。 报检人应当对所提供的证单及资料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负责。 第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复

验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复验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如下处理

： （一） 复验申请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

人出具《复验申请受理通知书》； （二） 复验申请内容不全

或者随附证单资料不全的，向申请人出具《复验申请材料补

正告知书》，限期补正。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撤销申请； （

三） 复验申请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出具《复

验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之理由。 第

十条 复验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交纳复验费用。 受理复验的检

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的复验结论认定属原检验的检

验检疫机构责任的，复验费用由原检验检疫机构负担。 第三

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受理复

验后，应当在5日内组成复验工作组，并将工作组名单告知申

请人。 复验工作组人数应当为3人或者5人。 第十二条 复验申

请人认为复验工作组成员与复验工作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

因素可能影响复验公正性的，应当在收到复验工作组成员名

单之日起3日内，向受理复验的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



局申请该成员回避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受理复验的检验检

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在收到回避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

出回避或者不予回避的决定。 第十三条 作出原检验结果的检

验检疫机构应当向复验工作组提供原检验记录和其他有关资

料。 复验申请人有义务配合复验工作组的复验工作。 第十四

条 复验工作组应当制定复验方案并组织实施： （一） 审查复

验申请人的复验申请表、有关证单及资料。经审查，若不具

备复验实施条件的，可书面通知申请人暂时中止复验并说明

理由。经申请人完善重新具备复验实施条件后，应当从具备

条件之日起继续复验工作； （二） 审查原检验依据的标准、

方法等是否正确，并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三） 核对商品的

批次、标记、编号、质量、重量、数量、包装、外观状况，

按照复验方案规定取制样品； （四） 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 （五） 审核、提出复验结果，并对原检验结果作出评定。 

第十五条 受理复验的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应当自

受理复验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验结论。技术复杂，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复验结论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

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 第十六条 复验申

请人对复验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

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在复验过程中抽取的样品，应当按照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检验样品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第十八条 

国家质检总局和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本办法规定作好复验工作。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进口商品的发货人或者出口商品的收货人对检验

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

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



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

验局1993年6月1日发布的《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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